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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九九九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台灣工藝之家台灣工藝之家台灣工藝之家台灣工藝之家」」」」設置設置設置設置執行要點執行要點執行要點執行要點    

 

一一一一、、、、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旨在建立工藝發展機制，肯定各項工藝類別優秀工藝家之卓越表現，除增加

優秀工藝家榮譽感外，更可使社會大眾感受工藝創作的文化意涵、工藝在生活中
所扮演的角色，讓人民瞭解工藝、喜愛工藝、愛用工藝，進而重視工藝，對啟發
工藝創意、培養研究創新有正面的意義。 

 
二二二二、、、、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一）帶動民眾認識台灣工藝創作環境，瞭解台灣工藝的文化發展及脈絡。 
（二）藉由工藝家與民眾的互動，讓民眾了解工藝家的創作過程及生活背景，讓工藝

更生活化。 
（三）凝聚台灣工藝家群對社會具有美學教育功能的責任與共識，進而提升後代子孫

學習工藝的熱忱，以延續傳承台灣之工藝文化，提升臺灣文化素養。 
（四）透過「台灣工藝之家」的設置，關懷工藝家的生活，聯繫工藝家之間的情感，

並賦予榮譽感，以維繫本土工藝之綿延。 
（五）透過「台灣工藝之家」的設置及推廣，促進本土工藝家與國際工藝師之間的交

流，將優秀之工藝家推介至國際。 

    

三三三三、、、、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地址：54246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73 號 

電話：049-2334141 # 313 

網址：http://www.ntcri.gov.tw/   e-mail: wei@ntcri.gov.tw    

    

四四四四、、、、參加資格參加資格參加資格參加資格: : : :     

   申請加入「台灣工藝之家」家族成員，應經本所聘請之專家學者評鑑通過者。                

    

五五五五、、、、申請期程申請期程申請期程申請期程：：：：    

（一）初審：由全國各縣市文化局（中心）進行送件（格式如附件一）資料初審     

工作，即日起至 99 年 2 月 28 日止，由全國各縣市文化局（中心）

自行訂定。 

（二）複審：初審通過之名單，由全國各縣市文化局（中心）填寫初審推薦表（格 

式如附件二）送本所進行複審工作，預定於 99 年 4 月中旬前完成，  

並由本所擇期進行實地勘查決審工作。 

（三）決審名單公布：預定於 99 年 8 月中旬於本所網站公布，並擇期辦理授 

證及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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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1.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於收件期間內（格式如附件一）向所在地縣市文化局提

請薦送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辦理複審。 

2.未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者，文化局（中心）及本所得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

者，退回其申請。 

    

七七七七、、、、評選條件評選條件評選條件評選條件：：：：    

1. 持續從事工藝創作並設置專業且獨立之工作室。 
2. 願意接受民眾或團體預約觀賞並為民眾解說創作過程或導覽者。 
3. 必需認同本所台灣工藝之家設置之宗旨（目的）者。 
4. 同意列入台灣工藝之家地圖集及本所網站，供一般民眾尋訪者。 
5. 經正式授證掛牌後，各「台灣工藝之家」應負責有關與民眾互動、 

參訪之參觀安全性等事宜。 

    

八八八八、、、、評選辦法評選辦法評選辦法評選辦法：：：：    

為求客觀、公正評選符合設置「臺灣工藝之家設置執行要點」宗旨之工藝家，

由本所及全國各縣市文化局（中心）依本所所訂之評選要點採初審、複審及決

審三階段進行評審，通過決審者，由本所頒發入選證書後並由縣市文化局協助

正式掛牌成立。 

（一） 初審：由全國各縣市文化局（中心）進行初審實地勘驗、送件（書面）

資料等初選之工作（格式如附件三）。 

（二） 複審：由本所聘請 5至 7位相關專家、學者依評選辦法，進行書面複審

之工作，評審委員得依本宗旨審視實際需求推薦優秀工藝家名單，提請

審查會審議通過後，由主辦單位邀請參加決審。 

（三） 決審：通過複審者由本所聘請 5至 7位相關專家、學者依評選辦法，進

行實地勘查之決審工作。 

（四） 評選項目及所佔比率： 

1. 工藝家於工藝成就佔 30﹪共 30分： 

(1)得獎資歷。 

(2)持續不輟之工藝創作達十五年以上。 

(3)對使用媒材及技術整體知識面的認識。 

2. 工藝家之創作品特色佔 20% 共 20分: 

(1)具地方文化特色（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2)具創新性。 

3. 工藝之家設置之環境佔 20﹪共 20分 

(1)獨立之創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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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陳環境及安全性。 

         4. 所設工藝之家具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潛力佔 20﹪共 20分 

              (1)具帶動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潛力。 

              (2)具文化休閒產值。 

5. 工藝之家設置位址之交通便利性、周遭環境、整體景觀佔 10﹪共 10分 

             (1)交通路線及停車方便性。 

             (2)環境之整潔及周遭景觀特色。 

    

九九九九、、、、授證授證授證授證：：：：    

（一） 經由本所組成之專家學者決審通過者，正式授證成為「臺灣工藝之家」。 

（二） 相關輔導及推廣措施： 
1、 由本所為台灣工藝之家成立辦理相關之展覽活動或宣傳活動。 
2、 創作品可優先在本所工藝精品店展售。 
3、 列入本所舉辦國外巡迴展時優先邀請之示範表演者。 
4、 優先獲邀在本所體驗工坊擔任駐村工藝師，指導民眾親身體驗工藝之

美。 
5、 列入本所活動之評審專家名冊，優先受邀為評審委員。 
6、 列入文化創意產業二期計畫－「台灣工藝之家」之品牌形塑對象。 

    

十十十十、、、、協辦工作費撥付辦法協辦工作費撥付辦法協辦工作費撥付辦法協辦工作費撥付辦法：：：：    

     （一）撥付對象：全國各縣市文化局（中心） 

     （二）撥付額度、期程：簡章發佈至初審作業完成，以貳萬元為基準（人事費

用除外），請各文化局於計畫作業完成後檢據至本所憑撥經費。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本要點奉核後實施本要點奉核後實施本要點奉核後實施本要點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 

 

  

 

 

 

 

 

 

 

 

 

 

 

 



 4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臺灣工藝之家臺灣工藝之家臺灣工藝之家臺灣工藝之家」」」」設置申請表設置申請表設置申請表設置申請表    

工藝家姓名        

工 藝 創 作 

類    別 
                   類 （請填寫最擅長項目一項） 

工作室名稱                

工作室地址  

工 藝 家 藝 歷 

 

一、 學經歷                             【請詳填】 

二、 得獎資料 

三、 檢附相關得獎資料影本 

 

 

 

 

 

 

 

聯 繫 方式 

1.﹝住家電話﹞：                

2.﹝工作室電話﹞：            

3. 手機： 

4.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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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尋訪日 

每週：       

時間： 

假日﹝含週六、日﹞：﹝   ﹞ 

                    ﹝   ﹞除外 

工作室型式 ﹝   ﹞獨立工作室                       【請附照片】 

﹝   ﹞與住家一起 

﹝   ﹞與住家一起，但獨立一間 

﹝   ﹞工作室坪數 

﹝   ﹞最多可容納人數 

 

 

 

 

 

 

 

 

 

 

 

 

 

 

展 陳 環 境 

 

 

 

 

 

 

 

 

 

 

 

﹝   ﹞獨立展陳環境          【請附照片或平面配置圖】               

﹝   ﹞與住家一起 

﹝   ﹞與住家一起，但獨立一間 

﹝   ﹞展陳環境坪數 

﹝   ﹞最多可容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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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遭可供之

餐飲或休閒景

點 

【請就週遭可供用餐或具餐飲特色者及值得推薦之休閒觀光景點填列】 

 

 

 

 

 

 

 

 

 

 

 

 

對成為台灣工

藝之家之期望

與想法 

 

 

 

 

 

 

 

 

 

 

 

 

 

 

 

 

 

 

 

【請提出對未來之願景】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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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影本 

 

 

 

 

 

 

 

 

 

 

 

 

 

 

 

 

 

 

 

 

 

 

 

 

 

 

 

 

 

 

 

 

 

 

（反面） 

 

 

 

 

    

   



 8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此部份此部份此部份此部份由本局填寫由本局填寫由本局填寫由本局填寫，，，，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縣市文化局縣市文化局縣市文化局縣市文化局台灣工藝之家台灣工藝之家台灣工藝之家台灣工藝之家        初審推薦表初審推薦表初審推薦表初審推薦表 

推薦單位                  縣市文化局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申請工藝家】： 

推薦單位意見：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單位願負責推薦及協助督導並加蓋本單位關防） 

資料審查 
紀 錄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另加 A4 紙張書寫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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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工藝之家評分表臺灣工藝之家評分表臺灣工藝之家評分表臺灣工藝之家評分表 
工藝家於工藝成就佔 30﹪共 30分 

( 1 ) 得獎資歷。 

( 2 ) 持續不輟之工藝創作達十五年以上。 

( 3 ) 對使用媒材整體知識面的認識。 

1. 

 

 

 

 

評分：  

工藝家之創作品特色佔 20% 共 20分 

( 1 ) 具地方文化特色（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 2 ) 具創新性。 

 

 

 

2 

評分： 

工藝之家設置之環境佔 20﹪共 20分 

( 1 ) 獨立之創作環境。 

( 2 ) 展陳環境及安全性。 

 

 

 

3. 

 評分：  

所設台灣工藝之家具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潛力佔 20﹪共 20分 

（1）具帶動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潛力。 

（2）具文化休閒產值。 

 

4.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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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之家設置位址之交通便利性、周遭環境、整體景觀佔 10﹪共 10分 

（1）交通路線及停車方便性。 

（2）環境之整潔及周遭景觀特色。 

5. 

 評分： 

6. 

 

 

 

 

 

 

 

 

 

 

 

 

評審總分： 

 

 

 

評審總評： 

 

 

 

 

 

 

 

 

 

 

 

 

 

 

備 

 

註 

一、多數委員票數通過且總分平均分數需達七十分（含七十）以上者，始通

過評審。 
二、展陳環境與工作室之位址需設在同一縣市。 
三、展陳空間需達 10坪以上。 

 

 

評審簽名： 

 

    


